附件1
嘉定区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专项申报指南（2025年度）

	申报序号
	支持事项
	支持内容及方式
	申报（支持）条件
	申报材料

	申报须知
	A类申报基础申报条件：
1.同一申报单位原则上只能享受1个A类申报的资金支持，多项申报支持资金从高不重复，B类申报可与A类申报叠加享受；
2.申报项目的资金来源应为自筹，不支持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建设的项目；
3.不支持未完成项目；
4.不支持联合申报。
	A类申报基础申报材料（不包含“免申即享”政策）：
1.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2.申报单位2023、2024年度审计报告（由B类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并提供相应会计师事务所等级证明材料）或2023、2024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3.申报单位承诺函及企业法人信用报告
（信用报告请在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https://credit.fgw.sh.gov.cn）查询下载）
5.专项申报负责人在职证明和半年社保缴纳证明；
6.其他可以辅助说明项目情况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与项目相关的证书、专利、软件测试报告，企业相关资质认定的证明材料等）。

	建设类项目（A1-A3、B1）

	A1
	支持数字化
转型建设
	支持聚焦嘉定区重点产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打造基于大数据、大模型、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和项目，对示范性强、显示度高、带动面广的场景和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30%，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
	1.2024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之日期间建设完成的项目，项目建设实施期一般不超过2年；
2.“项目投资总额”指“数字化转型场景建设费用”或“数字化转型项目研发费用”。
3.项目应符合以下重点支持方向：
（一）支持共性技术赋能；
（二）数字赋能产业升级；
（三）支持治理效能提升；
（四）支持数字服务普惠；
（五）支持智慧生态建设。
	[bookmark: _GoBack]A1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A1专项申报书（数字化场景建设）；
*2.项目财务决算和专项审计报告（由B类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并提供相应会计师事务所等级证明材料）；
3.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报告（包含不仅限于：设计方案、测试报告、试运行报告、用户手册、验收文档、销售合同等）；
4.项目合同（如有多个实施合同，请附合同清单）。

	A2
	支持数据创新实验室和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支持行业链主企业牵头建设数据创新实验室、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领域新型载体，对获得区级（含）以上部门认定的数据创新实验室、可信数据空间的运营机构，按照项目年度运营费的20%，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
	1.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纳入区级（含）以上相关认定清单/名录的项目；
2.同一项目累计至多享受3个运营年度的支持。
	A2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A2-1专项申报书（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A2-2专项申报书（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2.项目财务决算与专项审计报告（由B类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并提供相应会计师事务所等级证明材料，内容包括且不限于：年度运营费结构说明、年度运营费用明细及凭证等）；
*3.可持续运营承诺书（不少于未来3个运营年度）；
*4.历史支持资金申报声明（声明已享受支持的运营年度）。

	A3
	支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支持各类主体建设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对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示范、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机构，经审核认定，按照不超过项目投资总额的30%，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
	1.2025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之日期间建设完成的高质量数据集项目。
	A3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A3-2专项申报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2.项目财务决算和专项审计报告（由B类以上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并提供相应会计师事务所等级证明材料）；
3.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报告（包含不仅限于：设计方案、测试报告、试运行报告、用户手册、验收文档、销售合同等）。

	B1
	支持行业标杆场景建设
	对获得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等数据领域专项资金支持的应用场景、数字化平台等项目，按照获得市级立项资金总额的10%，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区级资金配套支持。
	1.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获得上海市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支持的应用场景、数字化平台等项目；
2.不包括市级奖励补贴项目。
	B1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B1专项申报书（行业标杆场景建设）；
2.市级项目立项文件（项目计划表和支持额度）；
3.市级项目合同（计划任务书或项目协议书）；
4.市级项目支持资金入账财务凭证；
5.市级项目建设方案。

	奖励补贴类项目（A4-A6）

	A4
	支持区块链创新应用
	鼓励区块链在贸易流通、供应链、汽车“新四化”等领域的应用，对使用区块链基础设施和共性服务的，根据使用节点规模和成果水平，按照不超过使用费的30%给予补贴，同一申报主体年度最高支持30万元。
	1.2024年1月1日至申报截止之日期间建设完成的项目；
2.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租用资源等方式，依托本市区块链基础设施开发打造区块链应用场景的项目；
3.申报单位必须为区块链基础设施的使用方。
	A4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A4专项申报书（区块链创新应用）；
2.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报告（包含不仅限于：项目方案、工作说明书、验收文档、区块链场景成效等）；
3.区块链基础设施服务合同及相关付款凭证。

	A5
	鼓励开展数据行业活动
	支持举办符合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导向、对区域数据生态起较好推动作用的相关活动，根据活动规模和影响力给予举办费30%的一次性补贴，单个活动最高支持10万元。
	1.活动的开展时间为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
2.活动参与规模超过100人次、具有一定行业影响力和示范性。
	A5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A5专项申报书（开展数据行业活动）；
*2.活动总结报告（含项目实施情况、效果分析、媒体报道、图文资料等）；
3.活动运营投入费用汇总（含明细发票）；
4.活动相关佐证材料（人员签到表、专家名单、活动照片、媒体新闻、展商名录、展位图等）。

	A6
	支持数据（字）产业集群建设
	推动数据（字）产业集聚发展，对获得区级（含）以上部门认定的数据（字）产业集群、集聚区、园区等载体，给予相应奖励，对获得国家级、市级、区级称号的，给予市级及以上50万元、区级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2025年1月1日之后获得区级（含）以上部门认定的数据产业集聚区；
2.申报单位为数据产业集聚区的运营主体；
3.相关载体及其运营主体需在嘉定区实际经营。
	A6专项申报附加申报材料：
*1.A6专项申报书（支持数据（字）产业集群建设）；
2.数据产业集聚区称号认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免审即享类项目（A7、B2）

	A7
	支持构建数字公共服务体系
	鼓励在产业园等区域设立数字公共服务中心（驿站）、数字出海服务基地（平台）等数字公共服务载体，对经市级认定的数字公共服务中心、数字出海服务基地（平台），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经市级认定的数字公共服务驿站，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2025 年1月1日之后纳入市级认定（名录）的数字公共服务中心、数字公共服务驿站、数字出海服务基地（平台）；
2.申报单位为相关服务载体的运营主体；
3.相关载体及其运营主体需在嘉定区实际经营。
	1.采取“免申即享”的方式，无需申报。完成公示后，当年度相关资金由区数据局直接拨付至项目单位；
2.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有义务根据区数据局的要求定期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和相关成效。

	B2
	鼓励试点示范和争先创优
	支持围绕数字化转型、数据要素、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市级（含）以上试点、示范、典型、标杆等创建，对获得国家级、市级数据要素×大赛等活动奖项、申报认定或表彰的，给予国家级20万元、市级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获得国家“数据要素×”大赛相关奖项的项目。
	1.采取“免申即享”的方式，无需申报。完成公示后，当年度相关资金由区数据局直接拨付至项目单位；
2.获得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有义务根据区数据局的要求定期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和相关成效。



